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聯 絡 人：黃幼薰
聯絡電話：(02)2752-7286轉150
傳　　真：(02)2771-8392

網    址：www.tma.tw
受文者：各縣市醫師公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5年7月7日

發文字號：(95)全醫聯字第1495號
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如說明六、八

主旨：檢送「終止健保合約存證信函」參考格式乙份，請  貴會轉發會員填寫，並呼籲會員團結一致，於同一日與健保局終止合約，讓醫界擁有強大的籌碼與主管機關談判，捍衛權益與尊嚴，詳如說明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1、 依據本會95年6月18日第7屆第12次理事會決議，對於目前健保局追扣93至94年總額結算後醫療費用乙事，採協商與訴訟並行，協商無效時，籲請全體會員不再與中央健保局續約。

2、 95年7月4日第7屆第29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決議略以：為執行理事會決議，1.提供「終止合約」之存證信函格式，請各縣市醫師公會協助轉發會員，並負責催收。 2.以各縣市醫師公會為單位，授權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於催收過半數之存證信函時，將存證信函同一日寄送健保局。
3、 本會已陸續於本（95）年6月13日、6月21日、6月28日、6月29日，四度與中央健保局劉見祥總經理及衛生署侯勝茂署長進行協商，爭取為進行對帳，暫緩一個月（7月20日）執行追扣作業，健保局原則同意分期攤還期數以24期為原則，倘有特殊困難者得申請分36期。至於「醫療重建基金」爭取情形、免息、簡化辦理分期攤還手續（免擔保、免保人）等，衛生署長及健保局總經理並未承諾。6月29日協商會議中，尹伶瑛立委擬訂於2星期後，由尹立委再召開第五次協商會。尹立委建議屆時請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務必參加外，並邀各該縣市至少一位立法委員（不分黨派），共同出席，以壯聲勢。

4、 邇來，本會接獲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、總幹事及醫師會員反應，全國各地醫療院所的不滿情緒在一夕之間爆發開來，對於本次健保局追扣93至94年總額結算後醫療費用乙事群情激憤，再三強力要求本會研議協助會員終止健保合約。為捍衛醫界權益，本會已聘請理律法律事務所研究對健保局提出訴訟。從法律效力論，各特約院所（會員）係直接與健保局發生契約關係之當事人，若不與健保局續約，依契約關係，必須由各特約院所負責人對健保局為終止合約之意思表示，方生法律上效力。

5、 有關對中央健保局提起訴訟方面，理律法律事務所初步表示，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等相關規定，提起訴訟後並不當然停止執行。無論假處分或停止執行，都有特定法律要件存在，提出申請不必然一定停止扣款作業，提醒會員注意。

6、 由於第五次協商會議尚未舉行，本會對於最終協商結果亦未預設立場，為凝聚各縣市醫師公會會員力量及共同爭取醫界權益之決心，避免因各特約院所個別寄出存證信函之時間點不同，弱化本次活動效果，爰於第五次協商會前先行作業，請  貴會即日起轉發「終止健保合約存證信函」（附件一）予會員填寫：

（1） 為強化活動效果，請  貴會依會員數多寡及轄區大小，評估會員填寫後交回  貴會所需時間等，擬定  貴會會員統一與健保局終止合約日。（註：依據健保合約第29條第2項規定，需於合約終止日前一個月提出終止合約之意思表示，爰此，例如：終止合約日訂為8月31日，則應於7月31日前統一寄發）

（2） 請  貴會於收受所轄二分之一以上特約院所之存證信函時，由  貴會逕至郵局統一寄發至中央健保局，以發揮直接快速之功能，掌握時效、強化效果、達成目的，進而確保各醫師會員權益。

（3） 需特別注意者：由於第五次協商會議結論尚未可知，建議  貴會統一寄發存證信函予中央健保局時間，暫訂於第五次協商會議日之後（例如：7月20日），以避免提前寄發影響會員權益。 

7、 考量本次活動需仰賴會員積極響應，方能成功，有會員建議，可由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幹部登高一呼、率先簽署，為會員表率，以示  貴會領導幹部之團結，提供  貴會參考。

8、 有鑒於本案影響重大，為擴大參與，資訊透明，本會將依據各縣市醫師公會每星期回報之存證信函回收情形，彙製「各縣市醫師公會回收終止健保合約存證信函統計表」（附件二），每星期回饋  貴會，俾轉知會員全國執行進度。並請  貴會配合於每周四下班前填寫回傳本會，無任感荷。
9、 「終止健保合約」係依據健保合約第29條相關規定辦理，非所謂「罷診」，更非「退出醫療市場」，而是恢復為「自費門診」，避免浮動點值造成經營上的困境，與聯合行為無涉。

10、 「終止健保合約存證信函」電子檔以電子郵件寄送供  貴會使用。若文到時尚未收到電子郵件，請來電本會洽詢。（分機150、151、152）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
出國
    常務理事 程 東 照 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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